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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二十二題：在香港發展伊斯蘭債券市場 

2014 年 10月 15 日（星期三） 

 

  以下為今日（十月十五日）在立法會會議上梁繼昌議員的提問和財經

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的書面答覆︰ 

 

問題： 

 

  政府於本年九月上旬成功發售首批 10 億美元的五年期伊斯蘭債券，

使香港正式成為伊斯蘭債券的發行平台。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鑑於香港的法律、稅務及監管框架可支持伊斯蘭債券的發行，當局

有何具體計劃鼓勵更多公私營機構透過香港的平台發行伊斯蘭債券；如無

相關計劃，原因為何； 

 

（二）有否分析相對於其他國際競爭者，特別是鄰近國家如馬來西亞及新

加坡，香港作為伊斯蘭債券的發行平台的獨特性和主要競爭優勢為何；如

有分析，結果為何； 

 

（三）當局與馬來西亞中央銀行有哪些合作計劃（例如借助對方在監管伊

斯蘭資本市場和培訓金融人才方面的經驗），促使香港更有效地把握正在

急速增長的伊斯蘭金融市場的機遇；該等計劃的目標和時間表為何； 

 

（四）鑑於首批在香港發售伊斯蘭債券的投資者接近一半來自亞洲，逾三

分之一來自中東，歐美投資者則佔餘下的 17%，當局有否計劃吸引更多國

際投資者（包括來自中東及其他伊斯蘭地區的投資者）參與香港債券市

場；如有，詳情為何；及 

 

（五）政府有否計劃就未來三年發行伊斯蘭債券的規模訂立具體目標；如

有，每年的目標發行額分別為何？ 

 

答覆： 

 

主席： 

 

（一）政府及監管機構致力營造有利伊斯蘭債券市場發展的環境。二零一

三年七月，立法會通過《2013 年稅務及印花稅法例（另類債券計劃）（修



訂）條例》，為伊斯蘭債券提供一個與傳統債券相若的稅務框架。 

 

  此外，香港金融管理局（金管局）及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

監會）一直與海外相關的監管機構（例如馬來西亞中央銀行及證監會）、

國際組織（例如伊斯蘭金融服務委員會和國際伊斯蘭金融教育中心）和本

地業界組織（例如財資市場公會）緊密合作，並在過去數年，舉辦了一系

列的伊斯蘭金融研討會和工作坊，讓業界加深對伊斯蘭債券市場的了解。 

 

  二零一四年三月，立法會通過《2014 年借款（修訂）條例》，使政府

債券計劃可發行伊斯蘭債券。隨後在九月，政府成功發售首批伊斯蘭債

券，發行額為 10 億美元，年期為 5 年，是全球首批由獲 AAA 評級的政府

推出的以美元計價的伊斯蘭債券。投資者對這批伊斯蘭債券的反應非常熱

烈，認購金額超過 47 億美元，錄得 4.7 倍超額認購。收益率最後定為

2.005%，與 5 年期美國國債只有 23 基點的差距，是日本以外亞洲地區政

府所發行的美元債券與美國國債最窄的收益率差距，為香港及亞洲其他地

區建立一個重要的新指標。 

 

  這次發行取得成功，標誌着香港伊斯蘭資本市場發展的一個里程碑，

顯示透過香港的金融市場發行伊斯蘭債券集資是可行的方案。未來，政府

及監管機構會繼續與市場人士緊密合作，協力增進集資者及投資者對伊斯

蘭金融的認識。金管局會與有發債集資需要的企業分享是次在政府債券計

劃下發行伊斯蘭債券的經驗，以帶動更多發債機構參與本地市場。 

 

（二）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具備完善的法律及監管制度、簡單的稅制、

成熟的資本巿場、大量的國際金融中介機構及有效率的市場基礎設施，一

直以來為來自世界各地的市場參與者提供高效的融資平台。當中，很多國

際金融中介機構在港均擁有債務資本市場專業團隊，再加上新訂立的伊斯

蘭債券稅務架構，使我們更有條件推動伊斯蘭金融業務的發展。 

 

  此外，內地近年經濟發展促進龐大的集資需要及投資需求。香港可擔

當海外伊斯蘭投資者及內地之間資金融通的平台，將伊斯蘭投資者的儲蓄

和資金中轉到亞洲（特別是內地）作投資，同時亦將內地的儲蓄和資金中

轉到伊斯蘭經濟體作投資。當中，鑑於內地企業有集資需要，香港可擔當

中介角色，讓這些企業走出去，擴大它們的伊斯蘭投資者基礎。 

 

  再者，香港作為領先的離岸人民幣業務中心，在發展人民幣計價的伊

斯蘭債券方面享有優勢。事實上，近幾年見到環球市場有人民幣伊斯蘭債

券的面世，都錄得超額認購，當中香港投資者的比例高達兩成半至五成半



不等，反映香港投資者對人民幣計價的伊斯蘭債券有需求。 

 

（三）監管機構一直與馬來西亞、杜拜等主要伊斯蘭金融市場保持密切的

夥伴關係。例如，金管局與馬來西亞中央銀行在二零零八年簽訂諒解備忘

錄，讓雙方就伊斯蘭金融的市場基建、人力資源培訓、監管等方面交流經

驗。另外，香港證監會與馬來西亞證監會在二零零九年簽署合作聲明，為

互相認可售予公眾的伊斯蘭集體投資計劃訂立框架。 

 

  去年，金管局與馬來西亞中央銀行成立了一個由私營機構主導的伊斯

蘭金融合作小組，推動兩地市場持份者（包括銀行、基金管理公司及交易

所）就伊斯蘭金融市場發展及宣傳作更緊密的合作，以擴大投資者基礎。

有關工作會繼續進行。 

 

（四）政府及監管機構一直向國際投資者宣傳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所具

備的優點及商機。香港債券市場（包括伊斯蘭債券市場）及上市平台的優

勢是我們向國際投資者宣傳的重點。 

 

  除了以上工作外，政府首度發行伊斯蘭債券相信能帶動更多集資者及

投資者參與市場。我們於九月在利雅得、杜拜、阿布扎比、多哈、吉隆坡、

香港、新加坡、倫敦及紐約舉行的全球路演，提供了難得的機會，讓我們

向國際市場展示香港伊斯蘭金融平台的優勢。事實上，是次伊斯蘭債券的

發行，吸引了不少來自中東以及其他伊斯蘭地區、以往較少接觸本港市場

的國際機構投資者認購，我們相信這對於帶動更多國際投資者參與本港市

場有正面作用。日後，我們會把握機會在與機構投資者、集資者及資產管

理經理會面時，繼續推介香港的債券市場（包括伊斯蘭債券市場）。 

 

（五）環球伊斯蘭債券市場過去急速增長。十年前，新發行的伊斯蘭債券

總額只有 50 億美元左右。去年，伊斯蘭債券發行總額已超過 1,000 億美

元，在短短十年間，增長超過 20倍。 

 

  香港現時已有適當的法律、稅務及監管框架支持伊斯蘭債券的發行。

本港伊斯蘭債券市場發展將由市場主導，當中成效視乎多項因素，包括環

球伊斯蘭債券市場發展、市場需求、發債成本、其他集資途徑的發展等。 

 

 

完 


